


重庆市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涪卫〔2023〕19号  


重庆市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涪陵区卫生健康系统2023年优秀
护士评选方案的通知

委所属单位，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民营医院：
现将《涪陵区卫生健康系统2023年优秀护士评选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4 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涪陵区卫生健康系统2023年优秀护士评选方案

一、推荐范围
区内各医疗卫生机构在岗执业注册护士（含助产士，下同）。
二、推荐名额
各单位在本单位开展优秀护士评选的基础上，向区卫生健康委推荐。三级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可推荐5名（重大附属涪陵医院可推荐6人），二级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可推荐3名，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可推荐1名（甲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推荐2人）。推荐人员情况应在本单位内公示。
三、推荐条件
以“德能兼优，以德为先”和“重实绩，重口碑”为原则，重点向基层、临床一线倾斜，着重考虑其思想品德、服务意识、工作实绩和群众评价。
[bookmark: _GoBack]1.政治上靠得住。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四个自信”，具有“四个意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决策部署，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工作上较突出。从事护理一线工作5年以上，现仍从事临床一线护理工作，具有细心、热心、爱心、耐心和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护理技术精湛，技术操作规范，具有较强解决本专业护理疑难问题的能力。
3.作风上过得硬。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严格遵守各项诊疗规范，近5年未发生医疗事故或有过错依法承担主要责任的医患纠纷及医德医风投诉事件。廉洁从业，遵纪守法，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自觉抵制行业不正之风，近5年未受过党纪政纪处分及通报批评。积极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在完成各项指令性任务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抢救病人、抢险救灾、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表现优异。
4.人民群众信得过。尊重患者，服务热情，态度和蔼，赢得单位、病人及家属、社会群众普遍尊敬和爱戴，口碑良好，患者满意度90%以上。
5.三年内（2020年-2022年）被评为涪陵区优秀护士的，不再推荐。
四、评选名额
区卫生健康委将根据先进事迹材料和平时掌握的情况综合评选出涪陵区卫生健康系统 “优秀护士”60名。
五、相关要求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优秀护士的推荐评选工作，严格按照自下而上、层层推荐和逐级审核的程序，要严格评选条件，注重向一线护理人员倾斜，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二）各单位要严格审核推荐人员的先进事迹材料，要真实反映被推荐人员的典型事迹。对于以抄袭、伪造等方式形成先进事迹材料，经查证属实的一律取消其评选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各单位要加大氛围营造，多角度，全方位宣传入选医务人员的先进事迹，营造尊医重卫行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各单位广泛发动，深入挖掘、发现先进典型，于4月13日前将涪陵区优秀护士推荐表（附件1）、涪陵区优秀护士推荐汇总表（附件2）的电子档、加盖公章纸质件报送区卫生健康委（联系人：罗念，电话：72370925，邮箱：307379918@qq.com），同时报送推荐人员无违纪违法举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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